
宁夏盛世开元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于 2022年 5月 27日（星期五）上午 10时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以网络竞价的方式对一辆车牌号为宁 AKA077 奥迪
FV7241CVTG小型轿车进行公开拍卖。 参考价：27500元

有意竞拍者请于拍卖会前交纳1万元竞买保证金至我公司账户，户名：宁夏
盛世开元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农行银川金凤支行，账号：29144001040015054。
请竞买人在报名截止前持交款凭证和有效证件至我公司办理网络拍卖报名登
记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全额无息退还。

车辆展示时间：2022年5月23日至26日
车辆展示地点：银川市兴庆区修业路239号地下停车场
报名截止时间：2022年5月26日（星期四）17时
报名地址：银川市金凤区悦海新天地3号公寓27层
联系电话：0951-5054677 19995439777（杨小龙）

宁夏金谷拍卖行拍卖公告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 AA 企业

受委托，我行将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拍卖会时间和地点：首场拍卖会定于 2022年 5月 27日 15时，之后至 2022年
12月31日止，每个月的13日、28日15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我行拍卖厅举行。

标的自公告之日起由我行组织勘察，竞买人也可自行前往

查看。有意竞买者须于拍卖会前一日向我行指定账户交纳 5万
元每套竞拍保证金请持有效身份证明与我行办理报名手续。

拍卖会和报名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51号瑞银财富
中心B座13楼
联系电话：0951-6986816

序号
1
2
3
4

标的名称
银川市金凤区鹿鸣苑小区8号楼2号营业房
银川市金凤区鹿鸣苑小区9号楼7号营业房
银川市金凤区鹿鸣苑小区5号楼1号营业房
银川市金凤区鹿鸣苑小区5号楼2号营业房

建筑面积（㎡）
156.86
114.9

112.78
114.58

参考价（万元）
99.80
73.12
78.19
72.92

宁夏金槌拍卖行拍卖公告（22-69）
受委托，本行将于 2022年 5月 24日 10时起至 2022年 5月 25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

淘宝网阿里拍卖（网址：https://zc-paimai.taobao.com）采用网络竞价的方式对以下标的进
行公开拍卖：

拍卖标的

有意竞拍者请于拍卖会前向拍卖人指定账户交纳相应的竞拍保
证金，后持有效身份证件和交款凭证办理报名登记手续，未成交者保
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我行自即日起组织竞
买人勘察标的。

报名地点：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北街万达中心B座1801
联系电话：0951-4013543 0951-4013553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标的名称

银川市兴庆区江南水乡A区5号楼三单元102室住宅房
银川市兴庆区江南水乡A区5号楼三单元202室住宅房
银川市兴庆区江南水乡A区5号楼三单元502室住宅房

青铜峡市金域水岸5栋02052号住宅房
青铜峡市金域水岸5栋02061号住宅房
青铜峡市金域水岸5栋02062号住宅房
青铜峡市金域水岸24栋02052号住宅房

银川市兴庆区塞上骄子54号楼2号—9号、12号营业房
注：标的产权证为分套办理，每套建筑面积分别为72.33㎡—904.46㎡

银川市德胜工业园区永胜花园B区2号楼10号营业房
银川市贺兰县桃林南街居安苑28号楼1单元501室住宅房
银川市贺兰县桃林南街居安苑28号楼1单元502室住宅房

银川市兴庆区勤俭巷1号楼4号住宅房
银川市永宁县杨和镇永泰家园二期B十七号楼3-201室住宅房

银川市永宁县杨和镇永泰家园二期B二十六号楼1-301室住宅房
银川市西夏区嘉宝花园26号楼8号营业房
银川市西夏区嘉宝花园27号楼7号营业房

建筑面积
（㎡）

125.81
125.81
125.81
128.65
125.5
125.5

111.87
1964.78
223.32
114.01
113.06

161
91.18

161.88
124.48
115.68

参考价
（万元）

54.8
54.8
54.8
29.7
29.7
29.3
27.4

2516.9
130.1
38.1
37.8

147.1
26.1
52.1
81.7
76.1

保证金
（万元）

6
6
6
3
3
3
3

300
14
4
4

15
3
6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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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若英）一名男子

缺乏对女儿的陪伴教育，5月12日，记者

从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获悉，该院良

田法庭通过人民法院送达平台向该男子

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其承担家庭

教育主体责任。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后，良田法庭发出

的首份线上家庭教育指导令。

这起离婚纠纷案中，良田法庭在向

当事人送达开庭传票时得知，该男子王

某 2015年出国，其妻张某已无从知晓他

的居住地址，以致开庭传票无法送达。

后经多方联系，王某的电话终于接通，

他在回国后联系法庭，按时签收了传

票。可到开庭时，王某作为被告迟迟未

能到庭，原来他在开庭前再次出国，因

此这起离婚纠纷案最终只能缺席审理。

法官在审理时查明，王某与张某育

有一女，女儿的生活起居、教育成长长

期由母亲张某独自照料。王某作为父

亲，自女儿 5岁起便长期在国外务工，较

少关心女儿的生活、学习情况，缺乏对

女儿的陪伴、教育与付出，对女儿的监

护缺失，怠于履行监护职责。考虑到孩

子的生活教育及情感归属、健康成长需

要，为纠正王某的监护失职行为，法庭

在依法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婚生女由张

某抚养的同时，向王某发出家庭教育指

导令，责令王某承担起对未成年女儿实

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多关注女儿的

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通过当面

探望、电话沟通、视频聊天等方式巩固

加深父女感情。

法官介绍，教育既是家庭的事，也

是社会的事，家庭教育指导令是一种督

促家长积极、正确履行对子女的家庭教

育、监护责任的司法令状。通过为爱发

“令”，让“失职”家长认识到自身不足，

责令家长及时纠偏，不仅能够切实维护

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也对全社会具

有提醒警示意义，进一步发挥司法的引

领教育作用。

5 月 12 日，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公布了

2022 年第一批生态环境执法典型案例，将通

过发挥典型案例的教育示范引导作用，持续

加强畜禽养殖企业执法监管，有效震慑环境

违法行为。

●宁夏某农牧公司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
排放水污染物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2021 年 9 月 23 日，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宁夏某农牧公司进行现

场检查时发现，该企业将养殖过程中产生的

氧化塘粪水通过管道排放至场区外未采取防

渗措施的荒地和沙土坑内。此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禁

止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

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

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规定。

查处情况：银川市生态环境局依法责令

该企业改正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10万元。该

企业积极采取环境治理措施，及时整改环境

违法行为，依法履行处罚决定，主动缴纳罚

款。2022年 3月，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启动生

态环境损害索赔程序，就该企业违法行为造

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进行磋商，签署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协议，开展生态修复。

●吴忠某农牧公司未及时收集、贮存、利
用或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行政处
罚案

基本案情：2021 年 8 月 13 日，吴忠市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人员对当地某

农牧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对养殖

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畜禽粪便未及时收集、贮

存和利用，露天堆放在厂区西侧约 140 平方

米的土坑内，土坑底部只铺垫了一层塑料薄

膜，未采取其他防止污染的措施，对周边环境

造成污染。此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十五条第二

款的规定。

查处情况：吴忠市生态环境局依法对该

公司处以罚款 5万元，并责令改正环境违法

行为。后经执法人员复查，该公司堆放畜禽

粪便的环境违法行为已改正，且足额缴纳行

政罚款，案件已执行。

5 月 12 日，在银川光明广场，市民正在参与心肺复苏练习指导。当日是全国防灾

减灾日，自治区减灾委员会办公室有关成员单位举行了第 14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启动

仪式，现场市民近距离了解消防设施，并且参与学习心肺复苏。 本报记者季正摄

缺乏对女儿的陪伴教育

这位父亲
接到家庭教育指导令

宁夏公布今年首批
生态环境执法典型案例

心肺复苏学起来

本报记者 赵锐


